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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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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 

戰略合作協議 

 

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刊發。 

 

戰略合作協議 
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2020年9月15日，中糧包裝投資（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）
與黑龍江飛鶴訂立戰略合作協議，據此，中糧包裝投資將在戰略合作協議生效後
至 2022年4月30日期間，在黑龍江飛鶴位於中國哈爾濱的産業園內配套智能化鐵
聽製罐生産綫設備及設施的建設，實現即時供貨的「廠中廠」模式；並在産業園
的創新中心樓內建立中試試驗基地，並提供相關研發及檢測設備，有關生產線及
試驗基地的相關設備將由中糧包裝投資全資擁有。有關生產線將在戰略合作協議

有效期內每年生產不少於5,000萬個鐵聽製罐，按雙方約定的價錢(按市場不時的
馬口鐵報價、稅率調整)供應黑龍江飛鶴使用。 

 

戰略合作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

 

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食品、飲料及家用化學品等消費品的包裝產品製造。中糧
包裝投資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。其
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。 

 

  



黑龍江飛鶴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中國飛鶴有限公司(一家於開曼
群島成立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有限公司(股份編號:6186)，連同其附屬公

司合稱「飛鶴集團」)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其主營業務為生產及銷售奶粉。經董
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於本公告日期，黑龍江飛鶴及其最
終實益擁有人各自為獨立第三方。 

 

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

 

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後，本集團將加强與飛鶴集團的戰略合作關係，擴大雙方合作
規模，本集團優質穩定可靠的供應保障將助推飛鶴集團進一步擴大高端、超高端
奶粉品牌的市場份額提升。本次合作也將推動本集團傳統製造業智能化升級，進
一步鞏固行業領導地位。 

 

董事會認為，戰略合作協議的條款已按公平基準及一般商業條款磋商，而其項下

擬進行的交易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 

 

釋義 

 

在本公告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 

 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 

 

「本公司」 指 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，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

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

 

「戰略合作協議」 指 中糧包裝投資與黑龍江飛鶴於 2020年 9月 15日訂

立的戰略合作協議 

 

「中糧包裝投資」 指 中糧包裝投資有限公司，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

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

 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 

 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

 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

 

  

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獨立於本公司且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

規則）的第三方 

 

「黑龍江飛鶴」 指 黑龍江飛鶴乳業有限公司，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

公司 

 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

 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

 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

 

「股東」 

 

指 股份持有人 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份 

 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
張新 

香港，2020年9月15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為張新先生，執行董事為張曄先生，非執
行董事為李明華先生、陳前政先生、周原先生及沈陶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鄭毓和先生、潘鐵珊先生及陳基華先生。 


